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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，我市施工过程结算实施率不足 5%，实施情况整体较差。为

贯彻落实通知精神，在我市全面推行工程施工过程结算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在施工合同中对过程结算进行明确约定 

新开工且施工合同建设工期一年以上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，应当实施施工过程结算，并在施工合同中明确约

定相关施工过程结算的内容。已开工且施工合同建设工期一年

以上的工程，可由发承包双方协商签订有关施工过程结算的补

充协议。 

必须招标工程，应在招标文件合同主要条款部分，对施工

过程结算进行明确约定。招标文件备案过程中，如发现招标文

件未约定过程结算的，招投标管理部门应予以纠正。工程招标

结束后，发承包双方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合同主要条款的约定

订立施工合同。 

施工合同中应明确代表发包人的施工过程结算管理人。发

包人、监理人具备施工过程结算管理能力的，可担任工程施工

过程结算管理人。发包人、监理人不具备施工过程结算管理能

力的，应委托具有能力的造价咨询企业担任。具备施工过程结

算管理能力是指具有与施工过程结算要求相匹配的在本单位注

册的造价工程师和专业软件、设备等，其中项目负责人应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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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注册造价工程师。 

合同过程结算条款应符合相关法规，合理分担风险，明确

约定过程结算的具体程序和结算办法，不得约定以竣工决算审

计代替工程结算。为简化工程计量，鼓励采用工程形象进度作

为过程结算节点。具体可参照附件“施工合同过程结算示范条

款”制订。 

二、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落实发承包双方过程结算责任 

工程施工过程中，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完成节点施工后，

计算当期工程量及价款，向发包人报送已完工工程量报告和进

度付款申请。合同约定的价格调整、暂估价确认等工程价款调

整事项，应同步计价。施工过程中发生的设计变更、现场签证、

索赔等事项，承包人应在合同约定期限内（一般为发生后14天

内）向发包人提交价款调整申请和证明材料，经发包人审核同

意后并入当期结算。承包人未在约定期限内提交价款调整申请

的，则发包人可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决定是否调整合同价款和调

整的具体金额。 

发包人收到承包人的已完工工程量报告和进度付款申请后，

应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计量和进度款审核工作。未完成的，

承包人的工程量报告和进度款付款申请即视为被确认，作为工

程价款支付的依据。发包人对承包人的进度款付款申请应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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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同步审查核对，只审量、不审价的，视为认可承包人所提出

的价格。 

单项工程竣工后，承包人应对施工过程结算资料进行汇总，

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。施工过程中已核对过的工程量和

工程价款，是竣工结算的有效组成部分，发承包双方均不得要

求对方重复核对。双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时限完成竣工结算报告

的核对和确认工作，超出约定时限的，视为认可对方意见，竣

工结算办理完毕。 

三、全面推广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应用 

鼓励工程项目与设计同步建立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，设计

阶段充分利用 BIM 进行方案比选、设计优化、碰撞检测等方面

的应用，有效提高工程设计质量，减少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的

发生。 

工程项目在办理招标文件备案时，工程量清单的编制单位

应提供完整的 BIM 算量文件或电子算量底稿，作为招标文件的

组成部分，向所有投标单位发放。工程实施过程中，鼓励施工

单位基于 BIM 模型成果搭建管理平台，对项目进行质量管理、

安全管理、进度管理、造价管理及相关信息管理，实时反馈项

目进度和现场问题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。 

工程过程结算和竣工结算应基于已有的 BIM 算量文件和算



5 

 

量底稿进行，以避免重复算量，提高结算效率。发承包双方应

利用基于 BIM 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办理过程结算和设计变更、现

场签证、索赔等工程价款调整事项的申请和审核工作，通过平

台固定结算资料，落实结算时限。必须招标工程在办理竣工结

算备案时，应提供完整的竣工 BIM 算量文件或电子算量底稿。 

四、有效降低施工过程结算成本 

建设单位应转变思维方式，充分认识过程结算的重要意义，

积极引进专业程度高、技术实力强的造价咨询企业，解决因自

身造价管理专业人员缺乏而导致过程结算实施难的问题。应根

据项目实际情况合理要求过程结算服务企业人员配备和服务方

式，不应脱离项目实际提出过高要求，避免造成人力资源浪费，

人为增加过程结算服务成本。 

造价咨询企业要大力提升服务能力和工作效率，积极应用

数字造价管理平台等先进方式，推广数字化、智能化、远程化、

集约式的过程结算咨询服务，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，有效降

低过程结算服务成本，促进施工过程结算的全面推广。 

五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力度 

各县市区住建局和造价管理、招投标管理部门要加强事中

事后监管力度，将建设工程发承包双方落实过程结算情况作为

建筑市场监管的重要内容。合同工期在一年以上的工程，在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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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（基于 GF-2017-0201 编制） 

12.3 计量 

12.3.2 计量周期 

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：按照工程形象进度进行计量，具体计量节点

如下： 

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……. 

12.3.3 单价合同的计量 

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： 

（1）按照陕西省住建厅《关于推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施工过程结算的通知》（陕建发〔2021〕1029号），本工程实行施工过

程结算。发包人的过程结算工作由过程结算管理人负责，代表发包人按

照合同约定进行本工程施工过程结算管理。 

过程结算管理人应为具备过程结算管理能力的发包人或发包人委托

的监理人、造价咨询企业。具备施工过程结算能力是指具有与本工程施

工过程结算要求相匹配的在本单位注册的造价工程师和专业软件、设备

等，其中项目负责人应为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。 

过程结算管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负 责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：                ；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通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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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施工至约定的计量节点后，承包人向过程结算管理人报送已

完成的工程量报告，并附具进度付款申请单和有关资料。 

（3）过程结算管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告后 7 天内

完成对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的审核并报送发包人，以确定当期实际

完成的工程量。过程结算管理人对工程量有异议的，有权要求承包人进

行共同复核或抽样复测。承包人应协助过程结算管理人进行复核或抽样

复测，并按过程结算管理人要求提供补充计量资料。承包人未按过程结

算管理人要求参加复核或抽样复测的，过程结算管理人复核或修正的工

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。 

（4）过程结算管理人未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后的 7 天

内完成审核的，承包人报送的工程量报告中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

成的工程量，据此计算工程价款。 

12.3.4 总价合同的计量 

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：（参照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）。 

12.3.5 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，是否适用第 12.3.4 

项〔总价合同的计量〕约定进行计量：   是   。 

12.3.6 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

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：（参照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）。 

12.4 工程进度款支付 

12.4.1 付款周期 

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：与 12.3.2 条约定的计量周期一致。 

12.4.2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

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： 

进度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： 

（1）截至本次付款周期已完成工作对应的金额； 

（2）根据第1.13条〔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〕应增加和扣减的金

额； 

（3）根据第10条〔变更〕应增加和扣减的变更金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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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根据第10.7条〔暂估价〕暂估价专业分包工程、服务、材料和工

程设备价格确定后应增加和扣减的金额； 

（5）根据第11条〔价格调整〕因市场价格波动和法律变化引起的

调整对应增加和扣减的金额； 

（6）根据第12.2款〔预付款〕约定应支付的预付款和扣减的返还

预付款； 

（7）根据第15.3款〔质量保证金〕约定应扣减的质量保证金； 

（8）根据第19条〔索赔〕应增加和扣减的索赔金额； 

（9）对已签发的进度款支付证书中出现错误的修正，应在本次进

度付款中支付或扣除的金额； 

（10）根据合同约定应增加和扣减的其他金额。 

12.4.3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

（1）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： 

单价合同的进度付款申请单，承包人按照第12.3.3项〔单价合同的

计量〕约定计量完成后向过程结算管理人提交，并附上已完成工程量报

表和有关资料。单价合同中的总价项目按月进行支付分解，并汇总列入

当期进度付款申请单。 

（3）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： 

总价合同的进度付款申请单，承包人按照第12.3.4项〔总价合同的

计量〕约定计量完成后向过程结算管理人提交，并附上已完成工程量报

表和有关资料。 

总价合同按支付分解表支付的，承包人应按照第12.4.6项〔支付分

解表〕及第12.4.2项〔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〕的约定向过程结算管理

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。 

（3）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：（参照单价合

同计量的约定）。 

12.4.4 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

（1）过程结算管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：    7 日内   。 

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：    7 日内 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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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：         14 日内           。 

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。 

（3）进度款的支付比例： 当期结算工程价款的    %。 

14. 竣工结算 

14.1 竣工结算申请 

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的期限：竣工验收合格后 28 天内。 

竣工结算申请单应包括的内容： 

（1）竣工结算合同价格； 

（2）发包人已支付承包人的款项； 

（3）应扣留的质量保证金。已缴纳履约保证金的或提供其他工程

质量担保方式的除外；  

（4）发包人应支付承包人的合同价款。 

14.2 竣工结算审核 

发包人审批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：收到竣工结算申请单后 14 天

内。 

发包人完成竣工付款的期限：签发竣工付款证书后的 14 天内。 

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程序：执行通用条款。 

发承包双方施工过程中已核对过的工程量和工程价款，是竣工结算

的有效组成部分，发承包双方不得要求对方重复核对。 

14.4 最终结清 

14.4.1 最终结清申请单 

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的期限：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颁发后 7

天内。  

14.4.2 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

（1）发包人完成最终结清申请单的审批并颁发最终结清证书的期

限：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后 14 天内。 

（2）发包人完成支付的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
